
电子送达的税务文书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吗？

产品名称 电子送达的税务文书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吗？

公司名称 武汉账易通会计服务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以南

联系电话 13871214012 13871214012

产品详情

2020年8月1日起，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，全市范围内推行，税务文书电子送达

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完成签订《税务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》，税务机关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，向纳税人、
扣缴义务人送达电子版式税务文书

有纳税人询问，税务文书电子送达与其他方式送达，是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？

官方解答来了 ↓ ↓

问答一

电子送达的税务文书法律效力是怎样的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

问答二

税务机关采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税务文书的，送达日期如何确定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

问答三

哪些税务文书不适用税务文书电子送达规定？

答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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